
 

广东省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

 

2015 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的通知 

 

 

各普通高校： 

 

     

为进一步提高广东省高校计算机教学水平，激发省内各高校大学生学习计算

机知识和技能的兴趣和潜能，在教指委指导下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开展“2015 年

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”活动，本次竞赛已纳入到省学科竞

赛统筹范畴（粤教高函[2015]37号）。各高校可参照实施方案中的项目分类组织

本校学生积极参与竞赛活动。 

 

附件 1：《2015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实施方案》 

附件 2：《2015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作品》 

附件 3：《2015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作品汇总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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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2015 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 

计算机设计大赛实施方案 

一、竞赛规程 

（一）竞赛名称  

2015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

（二）竞赛目的与意义 

为进一步提高广东省高校计算机教学水平，激发省内各高校大学

生学习计算机知识和技能的兴趣和潜能，提升大学生运用信息技术解

决实际问题的综合实践能力，培养其团队合作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，

同时搭建高校计算机教育经验与成果的交流平台，提高人才培养质

量，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。 

（三）参赛对象与要求 

1.省内普通高等学校在读全日制学生均可以组队参加所有类别

的竞赛。 

2.主题为“空气”的“数字媒体设计类”作品分为专业组与普通

组进行竞赛。凡作者之一属于设计类、数字媒体类及其他相关专业者

（专业清单参见国家大赛网站 http://www.jsjds.org 数字媒体设计

专业组竞赛的专业清单），其作品参加专业组的竞赛；不属于上述范

围的作品参加普通组的竞赛。 

3.“软件应用与开发类”、“教学课件类”、“计算机音乐创作类”、

“数字媒体设计类中华民族文化组”、“软件服务外包类”作品竞赛参

赛对象不分专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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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“软件服务外包类”每个参赛队可由同一所学校的 1至 5名学

生组成，其他类组参赛队均由同一所学校 1至 3名学生组成。每队可

以设 1至 2名指导教师。 

（四）竞赛内容与方式 

大赛内容主要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

员会编写的《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暨计算机基

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》与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计算机基础教学指导委

员会编写的《高等学校文科类专业大学计算机教学要求》，以提升学

生创新创业能力和就业能力为目标，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培养社会需要

的人才。 

大赛作品分类与竞赛分组： 

1．软件应用与开发类。 

包括以下小类： 

（1）网站设计。 

（2）数据库应用。 

（3）虚拟实验平台。 

2．微课（课件制作）类。 

包括以下小类： 

（1）“计算机应用基础”课程片段。 

（2）“数据库技术与应用”课程片段。 

（3）“多媒体技术与应用”课程片段。 

（4）“Internet应用”课程片段。 

（5）中、小学数学课程片段。 

（6）中、小学自然科学课程片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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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（1911年前）课程片段。 

（8）科学发明与技术成就（四大发明、农历、数学、医学、农

学、水利、宫殿、衙门、民居、庙宇、园林、塔、桥梁。取材于 1911

年前）课程片段。 

（9）先秦主要哲学流派（道家、儒家、墨家、法家）。 

（10）汉语言文学（以唐诗宋词为代表歌颂中华大地河山的诗、

词、散文；含汉字、汉字书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。取材于 1911

年前）的国内、国外教育课程片段。 

关于微课（课件制作）类参赛的详细要求，参阅大赛官网发布的

进一步信息。若有微课（课件制作）类参赛的更多要求，参阅大赛官

网发布的信息。 

3．数字媒体设计类普通组（参赛主题：空气）。 

包括以下小类： 

（1）计算机图形图像设计（含静态或动态的平面设计和非平面

设计）。 

（2）计算机动画。 

（3）计算机游戏。 

（4）交互媒体（含电子杂志）。 

（5）移动终端。 

（6）虚拟现实。 

（7）DV影片。 

主题为“空气”的数字媒体设计类作品分专业组与非专业组进行

竞赛。应参加专业组竞赛的学生专业清单，参见下面“一（七）：部

分类组参赛对象专业限制清单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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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数字媒体设计类专业组（参赛主题：空气）。 

包括以下小类： 

（1）计算机图形图像设计（含静态或动态的平面设计和非平面

设计）。 

（2）计算机动画。 

（3）计算机游戏。 

（4）交互媒体（含电子杂志）。 

（5）移动终端。 

（6）虚拟现实。 

（7）DV影片。 

主题为“空气”的数字媒体设计类作品分专业组与非专业组进行

竞赛。应参加专业组竞赛的学生专业清单，参见下面“二（四）：部

分类组参赛对象专业限制清单”。 

5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微电影竞赛 

包括以下小类：  

（1）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微电影。 

（2）科学发明与技术成就（四大发明、农历、数学、医学、农

学、水利、宫殿、衙门、民居、庙宇、园林、塔、桥梁）微电影。 

（3）优秀的传统道德风尚微电影。 

（4）先秦主要哲学流派（道家、儒家、墨家、法家）微电影。 

（5）以唐诗、宋词为代表歌颂中华大地河山的诗、词、散文微

电影。 

（6）汉语言文学（含汉字、汉字书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）

的国内、国际教育微电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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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各项均取材于 1911年前。 

6.中华民族文化元素竞赛（参赛主题：民族建筑，民族服饰，民

族手工艺品）。 

包括以下小类：  

（1）计算机图形图像设计（含静态或动态的平面设计和非平面

设计）。 

（2）计算机动画。 

（3）交互媒体设计（含电子杂志）。 

7．动漫游戏创意设计大赛 

有关本组的参赛要求，参阅大赛官网发布的进一步信息。 

8．软件服务外包类。 

有关本类的参赛要求，参阅可大赛官网发布的进一步信息。本年

度省级大赛鼓励学生团队把所开发移动 APP进行参赛。 

9．计算机音乐创作类。 

包括以下小类： 

（1）原创类（所提交的电子音乐作品的全部内容都是自己原创

的）。 

（2）创编类（所提交的电子音乐作品可以是根据别人创作的歌

曲主题或别人创作的其他音乐的主题 ，如流行歌曲改编、变奏、重

新编配、制作而成）。 

（3）视频配乐类（为视频配乐的电子音乐。视频影像部分可以

自己做，也可以是与其他人合作，音乐部分最好是自己原创，创编次

之）。 

计算机音乐创作类作品分专业组与非专业组进行竞赛。应参加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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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组竞赛的学生专业清单，参见下面“二（四）：部分类组参赛对象

专业限制清单”。 

（五）竞赛时间及报名方式 

1.竞赛时间 

竞赛分为网络初评和现场决赛 

网络初评时间：2015年 5月 25日-5月 29日 

现场决赛时间：2015年 6中旬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 

2.参赛报名 

⑴ 大赛官方网站将在 2015年 4月 27日开通网上报名系统。 

⑵ 网上报名截止日期：2015年 5月 8日。 

⑶ 参赛学生在截止日期前，在大赛官网进行网上报名。 

3.作品提交 

⑴ 网上提交作品截止日期：2015年 5月 20日。 

⑵ 参赛学生在截止日期前，在大赛报名系统中按要求在线提交

作品及相关文件。 

⑶ 汇总报名信息。以学校为单位，将作品报名表、作品汇总表

（详见附件）电子版发送至竞赛邮箱，请注明 xx 大学计算机竞赛报

名。每个作品参赛费用为￥100。 

汇总截止日期：2015年 5月 22日 

报名邮箱：afcegd@qq.com 

(4)汇总报名信息提交后，请作品数量把参赛费用汇入华南师范

大学指定账号中，账号随后在大赛网站中公布。 

4.参赛名额限制 

⑴ 大赛竞赛分为 7 个大类，每个大类下设若干小类，每校在每

mailto:afcegd@qq.com


 7 

个小类下可提交 4件作品报名参赛（数字媒体设计大类下各小类普通

组与专业组，每校均可提供 4个作品报名参赛）。 

参赛学校应遵守大赛关于作品名额限制的要求，以学校为单位组

织报名，报名及作品提交截止后将统计各校报名信息，如不符合名额

限制将要求学校重新调整，超出名额的作品不具备参赛资格。 

⑵ 每个小类下每校入围决赛的作品数不超过 2 件（数字媒体设

计大类下各小类普通组与专业组，每校入围决赛亦各不超过 2件）。 

（六）参赛作品要求 

1.参赛作品不得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以及社会道德规范，参赛作

品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。 

2.所有作品播放时长不得超过 10 分钟，交互式作品应提供演示

视频，时长亦不得超过 10分钟。 

3.“网站设计”及“数据库应用”小类作品，依据国赛官网公布

的“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网站设计与数据库应用类作品开发与

部署规范”，参赛者应同时提供能够在互联网上真实访问的网站地址

（域名或 IP地址均可）。 

4.“软件服务外包类”作品的详细参赛信息，参阅国赛官网发布

的“2014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软件服务外包竞赛方案设计”。

此外省赛接受学生团队创作移动 APP应用。 

5.本次大赛七大类作品中的“计算机音乐创作类”、“软件服务外

包类”、“科学计算”小类作品，不采用省赛直推国赛的方式。请参赛

各学校按国赛作品数量限制要求，安排相关作品直接在国赛平台报名

参赛。相关信息请及时关注国家大赛网站。 

6.各竞赛类别参赛作品要求，请各参赛选手及时关注省大赛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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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ttp://gdjsjds.gdoa.net）。如有更新，以国家大赛网站公布信息

为准。 

（七）部分类组参赛对象专业限制清单 

1. 主题为“空气”的数字媒体设计类作品分专业组与非专业组

进行竞赛。应参加专业组竞赛的作者专业清单如下： 

（1）教育学、教育技术专业。 

（2）艺术教育、学前教育专业。 

（3）广告学专业与广告设计方向。 

（4）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。 

（5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（数字媒体技术方向）。 

（6）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。 

（7）建筑学、城市规划、风景园林专业。 

（8）工业设计专业。 

（9）数字媒体艺术、数字媒体技术专业。 

（10）广播电视编导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、动画、影视摄制专业。 

（11）美术学、绘画、雕塑、摄影、中国画与书法专业。 

（12）艺术设计学、艺术设计、会展艺术与技术专业。 

所列清单为截止本书出版时确定的专业清单，其它尚未列示的与

数字媒体、视觉艺术与设计、影视等相关专业，亦应参加专业组竞赛。

具体专业认定事宜，可咨询大赛组委会秘书处。 

2．计算机音乐创作类作品分专业组与非专业组进行竞赛。  

（1）中国大陆单独成校的 9个音乐学院（如中央音乐学院等）、

7 个艺术学院（如南京艺术学院等，含解放军艺术学院）、中国传媒

大学、中国戏曲学院和各师范大学中的音乐学院或艺术学院，上述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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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中的如下专业学生应参加专业组竞赛： 

① 电子音乐制作。 

② 电子音乐作曲。 

③ 音乐制作。 

④ 作曲。 

⑤ 新媒体（流媒体）音乐。 

⑥ 其他相关专业。 

（2）不在上述范围的院校，或虽在上述院校内，但不属上述范

围内的专业学生，应参加普通组竞赛。 

（3）参赛作品有多名作者的，如有任一名作者归属于上述（1）

所述专业，则作品应参加专业组的竞赛。 

有关专业与非专业相关信息的最后界定，请关注国家大赛官网的

信息。 

二、竞赛组织 

（一）组织机构 

主办单位：广东省教育厅 

承办单位：华南师范大学 

（二）组织形式 

由竞赛主办及承办单位共同组织成立竞赛组织委员会，由竞赛承

办单位负责竞赛的具体组织实施，由组委会聘请专家组织成立竞赛专

家委员会负责竞赛的评审工作。 

三、竞赛规则 

（一）竞赛评审 

大赛组委会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对每一件参赛作品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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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评比。 

1. 参赛作品网络初评 

具体程序如下： 

网络初评时间：2015年 5月 25日-5月 29日 

⑴ 形式检查：大赛赛务组对报名表格、材料、作品等进行形式

检查。针对有缺陷的作品提示参赛队在规定时间内修正。对报名分类

不恰当的作品限期予以纠正。 

⑵ 作品分组：对所有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的有效参赛作品分组，

并提交网络评审专家组进行初评。 

⑶ 专家初评：由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组进行网评。每件作品至

少指定 3名专家进行评审。 

⑷ 专家复审：大赛评比委员会对网评结果有较大分歧意见的作

品，根据回避原则安排有关专家进行复审。 

⑸ 根据作品初评情况，确定参加决赛的作品名单，于 2015年 6

月 10日在大赛网站（http://gdjsjds.gdoa.net）进行公示，公示期

为 7天。公示结束后在大赛网站上公布参加决赛作品名单并由承办单

位通知参赛学校。 

2.决赛工作程序 

入围决赛的参赛队须按照决赛通知要求按时参加现场决赛，决赛

分为现场展示与答辩两大环节。 

⑴ 现场决赛时间：2014年 6月中旬 

⑵ 参赛选手现场作品展示与答辩程序：现场展示及说明时间 10

分钟，答辩时间 5分钟。答辩内容为作品创意与设计方案、作品实现

技术、作品特色等，并由专家进行现场提问。根据答辩情况由专家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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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作品答辩成绩。 

⑶ 获奖作品经（除计算机音乐创作类、软件服务外包类、科学

计算小类作品外）公示后，将择优直推进入全国决赛。 

（二）奖项设置 

竞赛设学生奖、优秀指导教师奖和优秀组织单位奖 

1.学生奖 

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优胜奖，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奖比例分别为实

际参赛作品数量的 10%、20%、30%。 

2.优秀指导教师奖 

指导的学生取得省赛一、二等奖的指导教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。 

3.优秀组织单位奖 

优秀组织单位奖授予报名参加省级竞赛类别全面、满足竞赛推荐

名额要求及省级竞赛成绩优秀的院校。 

（三）申诉与仲裁 

大赛组委会评审委员会负责受理申诉。受理申诉的重点是违反竞

赛章程的行为，包括作品抄袭、不公正的评比等。对于要求复评以提

高获奖等级的申诉，原则上不予受理。 

1.申诉时间。申诉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公示期内提出申诉。 

2.申诉形式。申诉须以实名、书面形式提出。个人提出的申诉，

须写明本人的真实姓名、工作单位、通信地址（包括联系电话或电子

邮件地址等），并有本人的亲笔签名；单位提出的异议，须写明联系

人的姓名、通讯地址（包括联系电话或电子邮件地址等），并加盖公

章。不实名、书面提出的异议无效。 

3.申诉调查与回复。大赛组委会对提出申诉的个人或单位信息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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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保密。与申诉有关的学校的相关部门，要协助大赛组委会对异议进

行调查，并提出处理意见。大赛组委会在公示期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

内向申诉人答复处理结果。 

（四）竞赛结果公示 

竞赛结果将在现场评审结束 2日内在大赛网站进行公示。 

四、其他 

（一）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

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中心 杜炫杰   

联系电话：020-85211453 

（二）领队与选手须知 

1.各类别作品只接受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赛,各类别作品报名名

额限制以规定为准。 

2.现场决赛期间，每校参赛队必须由 1名领队带领。领队原则上

由学校指定教师担任，可由指导教师兼任。没有领队的参赛队不得参

加现场决赛。 

3.参赛院校应安排有关职能部门负责预赛作品的组织、纪律监督

以及内容审核等工作，保证本校竞赛的原创性、规范性和公正性。 

（三）其他未尽事宜 

1.知识产权 

⑴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，不得存在任何知识产权纠纷

或争议。 

⑵ 主办单位对所有参赛作品有出版、发布及展览等权利。 

2.其他未尽事宜及大赛相关补充说明或公告，请随时参见省及国

家大赛网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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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大赛 QQ群 

为配合本次大赛，特开通 QQ群（群号 7827735），负责发布大赛

相关通知通告，各校大学计算机课程负责人可加入留意相关动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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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 

2015 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作品 

报    名    表 

作品名称  

作品类别 请注明大类及小类，格式：“大类名称--小类名称” 

参赛学校  

联系人  联系人通讯地址  

电  话  手机  Email  

参

赛

学

生 

 姓名 性别 年级 专业 联系电话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

“软件服务外包”类参赛作者可为 1-5 人，其它类作者为 1-3 人。 
5 

指

导

教

师 

 姓名 性别 职称 专业 联系电话 

1      

2      

作品内容简介（以下各部分内容请不要超过 300 字） 

作品安装说明 

作品效果图 

设计思路 

设计重点和难点 

指导教师自评 

其它说明 

注：此表为纸质报名表，网上填写报名信息时，还需提供学生证扫描件或照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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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 

2015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

作  品  汇  总  表 

学校：（公章） 

学校名称  

学校联系人  联系人通讯地址  

办公电话  手机  Email  

组别 
作品名称 

序号 小类 作品名称 

软件应用与

开发 

   

   

… … … 

教学课件 

   

   

… … … 

数字媒体 

（普通组） 

   

   

… … … 

数字媒体 

（专业组） 

   

   

… … … 

计算机音乐 

   

   

… … … 

中华民族 

文化 

   

… … … 

软件服务 

外包 

   

… … … 

注：此表格可以适当调整，需加盖学校教务部门或分管竞赛的其他处级部门公章，
然后扫描发到大赛指定邮箱中。 


	2015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的通知
	文件2：2015竞赛方案

